
 

國立金門大學林明傑李明蓉伉儷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20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汶萊鄉親林明傑李明蓉伉儷為鼓勵國立金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清寒學生安心就學，以

每年捐贈新臺幣 30 萬元做為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特訂定國立金門大學林明

傑李明蓉伉儷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具備清寒身份之學生(不含延修生)，前學年(一年級學生為

前學期)學業成績無任何一科不及格，操行平均八十分以上，且無懲處紀錄者。祖籍為金

門縣烈嶼鄉者，得優先申請。 

三、 獎助名額及金額：每學期 3名(得視預算及申請情況，酌予調整名額；若該學期經費有賸

餘，可流用至往後之學期使用)，每名新台幣 5萬元。 

四、 申請者依學校規定期限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學務處提出申請(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恕不

受理)： 

(1) 申請表； 

(2) 存摺影本； 

(3) 前學年(一年級學生為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的成績單、獎懲證明； 

(4) 前一年度家庭年收入所得證明； 

(5) 清寒身份證明擇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本國籍學生

家庭年收入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家庭突遭變故、境外生清寒證明； 

(6) 祖籍為金門縣烈嶼鄉者，應提供同鄉會館組織的祖籍證明或本人及親屬戶籍謄本等足

以證明祖籍之文件； 

(7)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 

五、 本獎助學金由「林明傑李明蓉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委員會」負責審核，委員會置委員五

人，本校學務長、主任秘書、國際長為當然委員，另兩位委員簽請校長遴聘之；並以學

務長為召集人。 

六、 本獎助學金經費由林明傑李明蓉伉儷清寒獎助學金之捐贈收入支應，每年新臺幣 30 萬

元，以 15 年為限(2023 年至 2037 年)，2038 年之後再視情況續約或停止。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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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林明傑李明蓉伉儷清寒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 

  年   月   日           

系所/年級                     學系      年級   班 學號  

聯絡地址  
連絡 

電話 
 

經

濟

狀

況 

一、負擔家庭狀況生活費用者：□1.祖父母 □2.父母 □3.兄姐 □4.其他         

二、家庭全戶前一年收入       元，每月收入共約新台幣       元，支出約新台幣      元。 

三、□自有住屋。□自有住屋，有貸款；每月貸款       元。□在外租屋，每月租金      元。 

四、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元，所需費用來源                    

五、申請人是否工讀：□是 □否 每小時    元；每月總時數約    時，每月約     元。 

就

學

狀

況 

一、本學期，是否領有公費：□是 身分別                  □否。 

二、本學期，是否辦理學雜費減免：□是 身分別                  □否。 

三、本學期，是否申辦就學貸款：□是 □否。 

四、前學年及本學期，是(含申請中)否領取各種獎助學金： 

□是（請填下表）  □否（免填下表） 

編號 學年/學期 獎助學金名稱 獎助學金金額 

1    

2    

3    

在校成績 學業成績 體育成績 操行成績 
服務教育 

成績 
班排名 獎懲紀錄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祖籍是否為金門縣烈嶼鄉：□是（請附證明文件）     □否 

家庭狀況自述(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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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學習規劃及學成之後的反饋社會或濟弱扶傾想法(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頁數)： 

 

導師推薦欄【必填】—學生家庭生活情況暨本案相關證明： 

 

 

 

 

 

 

（請用 50～150 字敘述學生現況、需申請本獎助學金之理由等）    導師簽名：       

繳交資料勾選確認： 

□申請表； 

□存摺影本； 

□前學年(一年級學生為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的成績單、獎懲證明； 

□前一年度家庭年收入所得證明； 

□清寒身份證明擇一(可複選)：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本國籍學生家庭年收入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 

  □家庭突遭變故 

  □境外生清寒證明； 

□金門縣烈嶼鄉祖籍證明(祖籍非金門縣烈嶼鄉祖籍者，免附) 

  證明文件名稱：                                     ；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非必選) 

  文件名稱：                                         。 

 

□ 本人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助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依據，且資料不

需退還。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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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清寒）聲明書 
一、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系所年級  

家長姓名  性別  與學生關係  

戶籍地址  電話  

聯絡地址  電話  

二、家庭成員概況（含父母、同居之袓父母、兄弟姐妹） 

稱謂 姓名 婚姻 存歿 年齡 
健康狀況 就學或就業 

狀況 
每月收入 備註 

正常 疾病 殘障 

           

           

           

           

           

           

三、是否為政府機關列冊低收入戶? □是  □否。 

四、政府核發補助金額           元。 

其他社福團體補助金額           元。 

五、住屋狀況：           坪 

□ 自有  □配住  □租賃  （月租           元） 

□ 借住（與屋主關係           ）。  □違建。 

六、清寒原因： 

1.負擔家計者：□死亡  □棄家  □經商失敗  □老邁。 

2.家庭成員：□殘障  □精神病患  □久病不癒  □失業。 

3.家庭：□遭意外災害  □人口眾多  □原即貧窮。 

4.其他：            

   

以上填寫資料，確認無誤。 

申請人簽名：                        

 


